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已于 2013 年修订 ）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的市场秩序，保护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

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的健康发展，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管理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的销售费用，是指基金销售

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售基金份额以及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等销售活动中收

取的费用。 

前款所称基金销售机构是指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基金管理人以及经中国证监会认定取

得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其他机构。 

创新型封闭式基金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基金品种，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本规定，设定科学合理、简单清晰的基金

销售费用结构和费率水平，不断完善基金销售信息披露，防止不正当竞争。 

第四条  基金销售机构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本规定，建立健全对基金销售费用的监

督和控制机制，持续提高对基金投资人的服务质量，保证公平、有序、规范地开展基金销售

业务。 

第二章  基金销售费用结构和费率水平 

第五条  基金销售费用包括基金的申购费（认购费）和赎回费。 

对于不收取申购费（认购费）、赎回费的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基

金产品，基金管理人可以依照相关规定从基金财产中持续计提一定比例的销售服务费。 

第六条  基金管理人发售基金份额、募集基金，可以收取认购费，但费率不得超过认购

金额的 5%。 

基金管理人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可以收取申购费，但费率不得超过申购金额的 5%。 

认购费和申购费可以采用在基金份额发售或者申购时收取的前端收费方式，也可以采用

在赎回时从赎回金额中扣除的后端收费方式。基金产品同时设置前端收费模式和后端收费模

式的，其前端收费的最高档申购（认购）费率应低于对应的后端最高档申购（认购）费率。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选择前端收费方式的投资人根据其申购（认购）金额的数量适用不同

的前端申购（认购）费率标准。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选择后端收费方式的投资人根据其持有期限适用不同的后端申购（认

购）费率标准。对于持有期低于 3 年的投资人，基金管理人不得免收其后端申购（认购）费

用。 

第七条  基金管理人办理开放式基金份额的赎回应当收取赎回费，赎回费不得超过基金



份额赎回金额的 5%，货币市场基金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品种除外。 

基金管理人应当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25%归入基金财产；对于投资于计提销售服务费

的债券基金的投资人，持有期少于 30 日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约

定收取一定比例的赎回费。 

第八条  对于短期交易的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约定按以

下费用标准收取赎回费： 

（一）对于持续持有期少于 7 日的投资人，收取不低于赎回金额 1.5%的赎回费； 

（二）对于持续持有期少于 30 日的投资人，收取不低于赎回金额 0.75%的赎回费。 

按上述标准收取的基金赎回费应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第九条  基金销售机构开通通过互联网、电话、移动通信等非现场方式实现的自助交易

业务的，经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可以对自助交易前端申购费用实行一定的优惠。货币市场

基金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品种，不适用本条规定。 

第十条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同一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不同基金之间进行转换的，基金管

理人应当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费用。当转

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计算的申购费用差

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差。基金管理人可以参照

上述费用收取标准设置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后，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上述费用含赎回费的，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比例将赎回费计入转出基

金的基金财产。 

基金管理人开通基金转换业务应当予以公告，载明相关费用的收取方式、费率水平和计

算公式，并以具体数字举例说明。 

第三章  基金销售费用规范 

第十一条  基金销售机构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业务执行

系统，健全内部监督和反馈系统，加强后台管理系统对费率的合规控制，强化对分支机构基

金销售费用的统一管理和监督。 

第十二条  基金销售机构应当按照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向投资人收取销售费

用；未经招募说明书载明并公告，不得对不同投资人适用不同费率。 

第十三条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销售机构应在基金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双方在

申购（认购）费、赎回费、销售服务费等销售费用的分成比例，并据此就各自实际取得的销

售费用确认基金销售收入，如实核算、记账，依法纳税。 

第十四条  基金销售机构销售基金管理人的基金产品前，应由总部与基金管理人签订销

售协议，约定支付报酬的比例和方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销售机构可以在基金销售协议中约

定依据销售机构销售基金的保有量提取一定比例的客户维护费，用以向基金销售机构支付客



户服务及销售活动中产生的相关费用，客户维护费从基金管理费中列支。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销售机构应当在基金销售协议中明确约定销售费用的结算方式和支

付方式；除客户维护费外，不得就销售费用签订其他补充协议。 

基金管理人不得向销售机构支付非以销售基金的保有量为基础的客户维护费，不得在基

金销售协议之外支付或变相支付销售佣金或报酬奖励。 

第十五条  基金销售机构在基金销售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签订销售协议或销售基金的活动中进行商业贿赂； 

（二）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压低基金的收费水平； 

（三）擅自变更向基金投资人的收费项目或收费标准，或通过先收后返、财务处理等方

式变相降低收费标准； 

（四）采取抽奖、回扣或者送实物、保险、基金份额等方式销售基金； 

（五）募集期间对认购费用打折； 

（六）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扰乱行业竞争秩序的行为。 

第十六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中载明以下有关基金销

售费用的信息内容： 

（一）基金销售费用收取的条件、方式、用途和费用标准； 

（二）以简单明了的格式和举例方式向投资人说明基金销售费用水平； 

（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有关基金销售费用的信息事项。 

第十七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半年度报告和基金年度报告中披露从基金财产中计

提的管理费、托管费、基金销售服务费的金额，并说明管理费中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的客户

维护费总额。 

第十八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季度的监察稽核报告中列明基金销售费用的具体支付

项目和使用情况以及从管理费中支付的客户维护费总额。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  中国证监会有权对基金销售机构执行本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做出行政处罚。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2010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 

 


